
金門縣文化局場地使用契約書

　　　　　　　　　　　　　　　　　(以下簡稱乙方)向 金門縣文

化局 (以下簡稱甲方)借用　　　　　　　　　　　　　　(場地名稱)，

雙方同意訂立下列條款：

第一條  租借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時起至　　

年　　月　　日　　時　(每日　　時　　分至　　時　　

分)；乙方願遵照約定日期辦理活動。

第二條  保證金共計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場地費共計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上述二項費用應由乙方於開始使用一週前向甲方一次繳清，
逾期未繳以違約論，保證金沒收繳庫，乙方絕無異議，期滿
如無違約或賠償情事，保證金無息退還。

第三條  甲方因公務需要變更借用場地或因活動要求延期或停止辦理，

乙方應遵照甲方安排，不得異議。

第四條  取消演出或活動：

一、如遇不可抗力原因，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

如天災、戰爭、元首國喪、法令禁止或限制、主要演出

者死亡、重病或主要設備故障、人事行政總處宣布停班

停課者，本局有權終止乙方使用場地，因而導致節目之

全部或主要部分確實無法如期演出者，相關已繳費用由

甲方無息退還，但已發生之費用由乙方負擔。

二、有關甲方演出場地修繕之計畫，已於乙方租用前充分告知，

乙方並已完全了解，如遇修繕動工，甲方將通知乙方配合

取消該演出場地之演出活動，相關已繳費用由甲方無息退

還。

第五條  乙方除應遵守本契約之約定外，並應確實遵守金門縣文化局

切結書內容之規定。

第六條  乙方不得變更既有設施，若因活動需要加置設備，應於使用

後立即拆除，回復原狀，以免影響本局正常運作，違者由本

局僱工代為拆除，所需費用由乙方負擔，或由保證金扣除，

如有不足，甲方可予追償，並終止契約。



第七條  乙方借用場地之秩序及週邊環境衛生應自行負責，並派員督

導處理。

第八條  乙方未履行契約約定，或損毀借用設施，應負完全賠償責任，

不得異議。

第九條  管轄法院：甲乙雙方有關本契約之任何爭議，以福建金門地

方法院為第一審理管轄法院。

第十條  本契約正本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立契約人　　甲方：金門縣文化局

法定代理人：

乙方：　　　　　　　　　　  (借用者)

負責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號碼：

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甲
乙

金門縣文化局場地使用切結書

　　　　　　　    金 門 縣 文 化 局     ( 以 下 簡 稱 甲 方 ）

本切結書經                    (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同

意，訂定條件如左：

一、活動名稱：

二、使用場地：

三、裝台時間：自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月

　　日　　時　　分止。

彩排時間：自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月

　　日　　時　　分止。

演出時間：自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月

　　日　　時　　分止。

四、乙方不得將使用場地變相提供他人使用，亦不得擅自變更活動內

容。

五、乙方需遵守甲方使用時間之規定及申請人數之限額。

六、經核給使用通知後，不能於約定時間、內容使用者，不得請求退

還所付之費用，但因人力不可抗拒之事故如風災、地震、空襲、

宣布停班停課者…等，致申請單位或個人無法如期使用時，得退

還無法使用期間之場地費、管理費及保證金。

七、使用期間如有損壞甲方公物或設備，乙方須負賠償責任，如有造

成場地污損，設施毀壞、遺失等，乙方除須恢復原狀及賠償外，

並同意停止使用各類場地一年。

八、使用期間乙方須負責場地安全之維護，如有意外事故發生，均由

乙方負全責，與甲方無關。

九、使用期間借用甲方物品應自行搬置，使用完畢，應負責歸還原位，

如無依規定辦理，甲方爾後不再提供使用，非甲方物品，演出完

畢應即撤離，逾時由甲方雇工以廢棄物處理，工資由保證金或由

乙方支付。

十、演藝廳、會議室、展覽場及內部嚴禁吸菸、飲食、用餐。

十一、演藝廳內禁止擺設花圈、花籃。

十二、乙方如需設售票處及張貼海報等，應在甲方指定地點設置，並

嚴禁使用雙面膠帶。

十三、如非節目之需要，禁止讓觀眾隨意上下舞台。



十四、演藝廳舞台禁用鐵釘等金屬物品固定道具，禁止在地板上拖拉，

演藝廳內所有裝潢及佈置嚴禁使用空飄氣球、蠟燭、香火及易

燃物品，更嚴禁使用爆(燃)物品，如有損壞者或發生火災及意

外，一律由乙方負責並照價賠償。

十五、非經本局工作人員同意，不得擅自使用舞台各項設備及設施，

如需額外接用電源，需經本局工作人員同意後，於設備安全額

定容量內使用。

十六、場地使用期間，如有違反項規定，經場地管理人員制止而未見

改善，甲方管理人員得隨時終止場地借用，乙方絕無異議。

十七、非燈光、音響之專業人員，請勿進行設定調整燈光及音響之設

備，撤場時請承租單位監督恢復原有之設定。

十八、乙方於使用期間(含前置及後置處理作業)所屬全體演出人員

(含工作人員)，應自行投保意外險及竊盜險、公共意外責任險

(含場地及觀眾)、節目中斷保險、預期收益損失險…等相關保

險，否則如發生事故、財物失竊或其他意外事件，一律由乙方

負責。

十九、演出單位如違反本局規定者，得視情節輕重，本局保有處分之

權責。

二十、本切結書未定事項須依「金門縣文化局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相

關規定辦理。

切結人乙方：　　　　　            申請人：　　　　　(蓋章)

(單位全銜)

負  責  人：　          （蓋章）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地      址：　　　　　　　　　　  電　　　話：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金門縣文化局場地使用申請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活動名稱

使用(活動)

時      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起

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合計    天    場

使用場地
（）第一展覽場      （）第二展覽場      （）舞蹈教室

（）二樓視聽室      （）三樓會議室

是否售票 （）是 （）否

場地費金額 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由文化局核定)

保證金金額 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依收費標準一覽表)

附送文件
例如：1.活動計畫及程序表、展覽作品清冊。

      2.其他應檢附之文件。

申請單位 聯絡人

負責人 電話

負責人地址 手機

負責人電話
公：        傳真：

手機：
E-Mail

附     記

1、申請單位應於活動十日前提出申請(展場為前一年度提出)

。

2、如有營利行為、應自行向國稅局完成稅捐手續，並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

3、經本局審核同意使用，應在指定時間內繳納場地使用費及

保證金，並簽立切結書，並依規定自行投保相關保險。

4、座位數:（1）二樓視聽室-99位。（2）三樓會議室-96位。


